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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佳和高科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

2025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

专项说明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带强调事项段保留意见的基本情况

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受河南佳和高科

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 “佳和高科”或“公司”）

委托，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无法表示

意见的《审计报告》。根据相关规定，现将有关情况进行说明。

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：

1、无法表示意见

（1）对外担保

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、2所述，佳和高科截止 2025年 12 月 31 日

对外担保借款逾期金额本金 1,350.00 万元，导致佳和高科面临诉讼

并承担相应的连带担保责任，佳和高科未对担保事项涉及的本金、利

息以及相应的罚息进行账务处理。上述担保事项涉及多个担保责任人，

我们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对可能需要佳和高科承担的担保

损失金额进行合理估计以及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。

（2）审计程序受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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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短期借款函证

我们按照审计准则对佳和高科的短期借款实施函证程序，根据民

生银行回函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借款余额比账面余额少 13.60 万

元，原因经查阅民生银行网银记录在 2025 年 8 月民生银行已收到偿

还贷款 13.60 万元，该借款减少原因无法核实。我们无法通过执行进

一步替代程序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无法判断上述事项可能存

在的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。

②往来函证及存货盘点

我们按照审计准则对佳和高科的应收账款、应付账款、其他应收

款、其他应付款、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、营业收入、采购与付款等报

表项目实施函证程序时，佳和高科未能提供有效的收函人信息导致我

们无法发函；对存货项目未能实施盘点程序，报表涉及项目无法核实。

我们无法通过执行进一步替代程序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无法

判断上述事项可能存在的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。

（3）其他应收款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涉及其他应收款期末原值中 483.31 万

元，占其他应收款原值总额 61.73%，分别为应收长葛市佳锐新能源

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17.03 万元、长葛市尚锐电气经营部 48.28 万元

和冯敏 19万元。我们未能对上述款项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，导致我

们难以取得充分、恰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会计报表所载业务的真实性、

合理性，亦无法合理估计其对贵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。

（4）存货及成本核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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佳和高科未能向我们提供完整的存货核算资料，我们无法对存货

及成本核算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，导致我们难以取得充分、恰当的审

计证据以判断会计报表所载业务的准确性、完整性，亦无法合理估计

其对贵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。

（5）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

佳和高科 2025 年度销售费用-技术服务费、销售服务费较 2024

年度同期各增加 100%，2025 年度管理费用-咨询服务费较 2024 年度

同期增加 110%。上述费用项目我们未能获取充分的审计资料，导致

我们难以取得充分、恰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会计报表所载业务的真实

性、合理性，亦无法合理估计其对贵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。

2、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二、2 所述，（1）

佳和高科连续亏损，2025 年度净利润-3,986,307.82 元，截止 2025

年 12 月 31 日累计未分配利润-18,843,838.94元；（2）截止审计报

告出具日，佳和高科借款本金 1,310,578.22 元及罚息未按期归还；

（3）长葛市佳锐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佳和高科的民事纠纷一

案导致公司大量运营资金被法院划扣，致使公司运营资金短缺；（4）

因民生银行贷款逾期、河南金一诺电气有限公司货款纠纷事项，导

致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。前述事项或情况，使佳和高科的持续经营

能力具有重大不确定性，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佳和高科持续经营能

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

二、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的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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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事会对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进行了核查，认为

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说明客观反映了该事项的实际情况，审计

报告也客观、公正地反映了公司 2025 年度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

及现金流量，公司监事会对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关于

2025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已经得专项说明均无异议。

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加快推进相关工作，努力解决非标准无保

留审计意见所涉及的事项及问题，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

特此公告。

河南佳和高科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

监事会

2026 年 4月 28 日


